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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高雄醫學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獎勵學生在校期間積極參與課外活動並展現領導才能，特

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凡本校大學部在學學生，在學期間符合第四點得提出申請。 

三、獎勵項目分為「開創型」、「成長型」、「奉獻型」等三類。 

(一)開創型領袖獎：鼓勵學生社團負責人堅持信念帶領團隊並開創新局。 

    (二)成長型領袖獎：鼓勵學生擔任自治團體幹部，虛心學習團隊合作並向上挺進。 

    (三)奉獻型領袖獎：鼓勵學生不畏艱難，於在校期間志願服務並無私奉獻。 

四、頒授條件標準： 

(一)開創型領袖獎： 

1.銅質獎章：本校正式成立之學生社團負責人，並曾參與薪傳營。 

2.銀質獎章：本校正式成立之學生社團負責人，並獲全校社團評鑑優等以上。 

3.金質獎章：具銀質「開創型領袖獎」，並於團隊領導具有重大貢獻。 

(二)成長型領袖獎： 

1.銅質獎章：參與學務處之研習課程三場，且群育積分 10分以上。 

2.銀質獎章：參與學務處之研習課程三場，且群育積分 30分以上。 

3.金質獎章：具銀質「成長型領袖獎」，並累計群育積分 50分以上。 

(三)奉獻型領袖獎： 

1.銅質獎章：具有志願服務紀錄冊(社福類)，且服務志工點數 60點以上。 

2.銀質獎章：具有志願服務紀錄冊(社福類)，且服務志工點數 120點以上。 

3.金質獎章：具銀質「奉獻型領袖獎」，並累計服務志工點數 200點以上。 

五、審查作業： 

(一)申請人提供佐證資料，由本校學生社團於每年一月、七月底前推薦候選人。學務處課

外活動組彙整候選名單，報請學生社團審議委員會進行審查。 

(二)曾獲獎者不得重複申請同項目同質級獎章。 

六、本要點經學務會議審議通過後，自公布日起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